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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虽然公司与上述可比公司均生产改性塑料产品，但是由于公司的定位和发展

战略、技术水平、产品和客户结构等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公司产品的销售净利率、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均显著高于上述可比公司的平均水平，因此公司技术溢价较高。

②发行人的行业地位

改性塑料行业应用领域众多、市场空间广阔，且随着技术和市场需求的不断发展，其应用

领域及市场空间仍在持续增长；发行人在部分细分领域内的技术和工艺水平、产品盈利能力

等方面已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 在行业内形成了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较强的市场影响力。同

行业可比公司的具体产品和下游应用领域均有所不同，其披露的行业地位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行业地位

金发科技

目前，公司是全球化工新材料行业产品种类最为齐全的企业之一，同时是亚太地区规模最大、产品

种类最为齐全的改性塑料生产企业。

普利特

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从事改性复合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改性材料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

材料行业，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和市场开拓，公司为国内外多家汽车制造商提供服务，包括宝马、

奔驰、通用、福特、克莱斯勒、吉利、比亚迪、奇瑞等车企，已成为国内改性塑料行业领军企业之一。

公司在微发泡材料技术、低密度材料技术、薄壁化材料技术、“以塑代钢”技术在行业处于领先地

位；在汽车低散发材料方面，公司借助多年来汽车内饰领域的技术和经验积累，在汽车用改性塑料

材料低气味、低

TVOC

领域处于行业优势地位；在高性能汽车内饰材料方面，公司多年攻关的低密

度内饰材料和高性能爆破仪表板材料，打破数十年同类材料被国外企业垄断的局面，大大提升了

公司的技术水平及在行业内的竞争力。

公司与国内各大著名高校持续保持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公司研发中心被国家发展改革委

认定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被上海市科委认定为上海市汽车用塑料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经国

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批准，公司设立了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经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批准，公司设立了上海市院士专家工作站，并已被中国

科协认定。

国恩股份

公司是青岛市首批高新技术企业，拥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创新中心等研发平台。公司拥有专业的

研发队伍，目前在研技术创新重点项目

80

多项，有效保证企业的产品研发，目前改性材料产品均已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经过近二十年的技术积累，公司已经具备了高分子材料合成能力、高分子复合

材料改性能力、系统结构仿真分析能力、耐候测试及控制能力、工艺装备设计能力和全过程检测监

控能力六大核心能力，公司已经逐步发展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高科技产业

基地之一。公司通过技术创新降低生物可降解材料的成本，在生物可降解改性材料领域实现了相

关技术的突破，缩短与传统材料的价格差距。

道恩股份

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从事新型改性塑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经过多年的技术创新，公司诸多改性

塑料核心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或先进水平，并受邀主持或参与制定多项行业标准，公司拥有先进的

研发创新能力以确保生产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沃特股份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成就合作伙伴，实现企业价值”的核心经营理念，以“做人类美好生活推

动者”为企业使命，不断提升自身实力和客户服务能力，目前拥有

232

项境内外专利，其中

106

项为

境外发明专利，并设有国家

CNAS

认可检测实验室、广东省院士专家企业工作站、广东省工程技术

研究开发中心、深圳特种纤维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公司现已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深圳市大企业直通车服务单位、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单位，先后承担国家、省、

市级技术攻关项目，并相继荣获全国创新创业大赛优秀企业、广东省制造业

100

强、广东省名牌、广

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深圳知名品牌、深圳首届质量百强等荣誉称号。

南京聚隆

公司成立至今一直专注于高分子新材料领域的技术创新和自主研发， 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通

过多年积累，在高铁、汽车发动机、新能源动力系统等关键零部件尼龙材料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形成了面向多个应用领域的高性能改性塑料体系，其中“几种无机纳米材料的制备及应用研究”项

目和“有机化无机颗粒改性聚合物复合材料制备关键技术”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高

速铁路轨道交通用尼龙工程塑料及其制造方法”、“矿物与长玻璃纤维增强尼龙

6

复合材料及其制

备方法”获中国发明专利优秀奖。公司在

2015

年被评选为江苏省优秀民营企业、南京市杰出民营企

业，在

2018

年荣获中石化联合会颁发的科技进步一等奖。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聚焦“高端装备关

键零部件”、“新能源、轻量化”、“解决新材料‘卡脖子’技术”主题，以新材料研究和工程化应用为核

心，推动新材料领域的发展，公司在行业内拥有较好的声誉，在汽车和高铁等应用领域的高分子新

材料得到了市场广泛认可。

发行人专注于寻求部分较高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的细分市场，较少涉足竞争激烈的大

规模、同质化产品的竞争领域。发行人的改性塑料产品根据产品不同及客户需求对配方和生

产工艺进行定制化研发和生产，针对性和专业性强，大部分属于非标准化产品，对其技术、产

品认证、品牌和人才等各方面都有较高的要求，存在较高的行业准入门槛；同时与上述同行业

上市公司相比，发行人产品下游主要应用领域存在一定差异，主要客户集中在电动工具、家用

电器及汽车零部件等行业，其中电动工具行业是目前最主要的下游应用领域。

发行人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具备一定生产规模且自主研发了多项核心技术，在此基础上，

发行人专注于开拓高端细分领域，在原材料研究、配方开发及优化、添加剂优化、工艺流程设

计和优化等各方面持续投入资源，从而在细分领域内形成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技术和产品。

③ 发行人定价能力

A、发行人产品销售价格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比较

由于改性塑料细分产品类别众多，产品性能及工艺要求各不相同，各生产企业所生产的

不同产品和面向下游客户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各公司产品售价不尽相同。根据同行业上市公

司的公开信息，发行人产品售价高于可比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吨

公司名称 产品类别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金发科技 改性塑料类

1.32 1.34 1.36

道恩股份 改性塑料类

1.26 1.10 1.09

南京聚隆

改性塑料类

（主营业务产品）

1.25 1.28 1.33

发行人

改性塑料类

（主营业务产品）

2.01 2.25 2.29

注：上表中可比公司的改性塑料类产品销售单价系根据其公开披露信息测算，其他几家

可比公司未披露相关信息。

如上表所示，从产品销售价格来看，发行人产品平均单价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虽然因各

公司具体产品的差异导致各公司产品售价不尽相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司的经营特

点，即专注于部分较高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的细分市场，产品售价相对较高。

B、公司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

a、打破国际巨头的技术垄断，以国际龙头企业的同类产品为竞争目标，实现进口产品替

代

公司自成立以来坚持以技术为核心的发展路线，以行业内的国际龙头企业作为其努力的

方向和竞争目标，在材料组成、结构性能关系等方面进行自主创新，不断推出自主研发的新产

品、新的加工工艺、进行产品升级和产品结构优化。在特定细分领域内，公司产品的质量及其

稳定性已达到甚至部分超过国际龙头企业的同类产品，对巴斯夫、杜邦、朗盛、沙特基础工业

公司、英力士、普利万等国际行业龙头的部分产品实现了进口替代。

在电动工具应用领域，公司已经完成外壳材料等高性能改性尼龙材料和高性能改性聚酯

配方的开发，通过史丹利百得、创科集团等国际知名企业的验证，材料性能已达到甚至部分超

过巴斯夫、杜邦等国际改性塑料龙头企业，在耐候性、耐化学性、抗UV紫外光、超高抗冲击性

以及性能稳定性等关键指标上具有一定优势， 尤其在更高的耐水解性能上具有明显优势，完

全可以实现替代国际龙头企业的相关产品。

在汽车材料应用领域，汽车连接器及保险丝盒盖板等零部件产品对强度、韧性刚性、耐高

低温、耐化学腐蚀性能和抗疲劳性能均具有较高要求。目前，高端汽车零部件材料主要被外资

厂商所占据，主要采购杜邦、巴斯夫等国际化工巨头的改性塑料材料，产品质量稳定可靠但价

格较高。发行人多年来持续投入进行相关材料改性技术的研发，目前已成功掌握相关改性技

术并实现了部分材料的量产。根据送检的检测结果，对照行业标准，同类进口材料一般为多用

途料，通用性强、应用范围广，而发行人改性材料主要为专用料，发行人改性材料的检测性能

优于同类进口材料，其中部分产品已通过认证并逐步进入各主流整机厂的供应链体系。公司

于2020年通过全球最大“汽车乘员保护系统” 生产商奥托立夫对汽车安全气囊爆炸盒材料的

高低温极限点爆测试的认证，并开始为其上游加工厂商小批量供货。

公司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意味着更少的竞争对手、更为稳定和优质的客户群体，产品定价

通常以原供应商的产品价格为参考，公司产品售价具备持续提升的空间。在面对原材料涨价

的影响时，公司具有较好的议价能力。

b、公司实施差异化的竞争策略

公司定位于服务世界级的工业客户，以为其提供定制化的新材料解决方案为目标，专注

于部分较高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的细分领域。报告期内，公司终端客户主要为各行业领先

的跨国企业，例如全球顶尖的高品质工具类制造商史丹利百得、全球领先的汽车与汽车电子

零部件及系统技术供应商安波福等。该等客户对供应商的研发技术能力、生产制造能力、工艺

流程、管理水平、产品质量及其稳定性等方面有较为严格的要求，相应的也愿意支付较高的价

格，以确保供应商有足够资源投入持续研发，能支持其后续产品的持续更新与发展。

在目标客户的需求中，公司努力以其特定高端产品为主要目标，高端产品一般对于原材

料的品质、性能及其稳定性等各方面有更高的要求，相应也能提供更高的价格。以下游电动工

具行业为例，公司产品的目标应用领域定位主要为专业级的电动工具的相关部件材料，公司

第一大客户史丹利百得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动工具生产商， 其下属电动工具品牌包括得伟

（DeWALT）、史丹利（STANLEY）、百得（BLACK&DECKER）、CRAFTSMAN等十余个品

牌，其中得伟（DeWALT）是史丹利百得旗下的旗舰品牌之一，是其高端的专业级电动工具品

牌，对于产品在恶劣环境和高强度使用条件下的稳定性和耐用性有更高的要求；公司的产品

主要应用于生产得伟（DeWALT）品牌的相关产品，而较少涉及其旗下的其他品牌产品。由于

该类产品在全球仅有极少数几家供应商，因此公司在产品定价上拥有一定的主动权，一般不

存在价格恶性竞争的风险。

公司集中企业的优势资源，深入掌握、熟悉客户的需求和行业的发展特点与趋势，持续积

累技术资源、攻克技术难关。在细分领域内不同的研发重点、不同的技术要求、不同的工艺规

范对其他公司形成了天然的市场壁垒。通过差异化的竞争策略，公司在细分领域内形成了较

强的竞争优势，提升了公司的议价能力。

c、公司与优质客户形成相互依存、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

公司的目标客户主要为世界级的工业客户， 这些客户对产品的性能和品质极为重视。凭

借独特的技术优势、优良的产品质量、高效的生产效率、快速的服务响应，公司与主要客户形

成一种相互依存、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其中，与主要客户史丹利百得签订框架协议约定价格

调整机制，对于逐笔合同定价的客户根据原材料价格变动、业务合作情况以及重要性协商调

整价格。目前，发行人与主要客户史丹利百得已根据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达成一致于2021年4

月开始上调产品价格，江苏乾涌及其子公司、浙江百力及其关联公司等史丹利百得的上游加

工厂商的产品定价参考史丹利百得的定价执行；未约定调价机制或采用逐笔合同定价的主要

客户例如安波福、苏泊尔、创科集团的部分上游加工厂商也开始执行上调的新价格。公司产品

价格及时上调体现了公司较强的定价能力，保证了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④ 发行人的技术水平

A、发行人的技术先进性

公司以向世界级的工业客户提供定制化的新材料解决方案为目标，深入分析细分市场和

目标客户的具体需求，以及国内国际的技术水平和行业发展趋势，确定公司的开发战略和具

体项目目标。公司的研发专家深入分析材料性能、产品和材料结构以及成型工艺和应用环境

的相互关系，创新性地解决细分行业和目标客户的关切和问题。公司在高性能改性尼龙、高性

能聚酯和工程化聚烯烃产品领域掌握了多项核心技术和能力，凭借多年积淀，发行人在改性

塑料领域已取得国家发明专利14项，正在申请的发明专利20项。

公司的技术优势主要体现为在某些细分领域内的技术优势，而这种技术优势随着公司在

这些领域内的持续深入研究又得以不断提升，从而为公司在这些领域内拥有持续的竞争优势

提供了有力保障。

B、发行人的技术产业化情况

公司高度重视技术创新与研发工作，经过近些年的不断发展，已形成高效运转的研发体

系。公司已建立了完善的研发体系以及形成了专业的研究团队，聚焦公司核心技术领域技术

研发以及相对应的产业化技术开发实施。凭借上述自主研发的创新技术，公司主要产品实现

了量产和销售，实现了产品创新和对进口改性塑料材料的替代，报告期内，公司依靠核心技术

开展业务经营，核心技术产品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98.64%、98.93%和99.16%，公司

的主要技术均较好地转化为实际生产经营。

a、对国际改性塑料生产企业进口替代

公司依靠先进的技术工艺水平在保持产品常规性能的基础上，在某些特殊性能要求已达

到国际领先标准；在特定细分领域内，公司产品的质量及其稳定性已达到甚至部分超过国际

龙头企业的同类产品，公司实现了对部分进口改性塑料材料的替代，具体如下：

公司产品牌号 核心技术

替代进口牌

号

常规性能

特殊性能技术水平 代表性产品

公司产品性能

指标

进口产品性能

指标

Pe－

maron260G6H

IYL21

耐高温耐候染

色尼龙的制备

技术

巴斯夫

Ultra－

midB3ZG6

拉伸强度：

150MPa;

断裂伸长率：

4.5%

；

冲击强度：

21KJ/

㎡

拉伸强度：

150MPa;

断裂伸长率：

3.6%

；

冲击强度：

20KJ/

㎡

高温颜色稳定，无荧

光，具有更高的耐

UV

紫外光和耐候

性，耐

1000

小时

UV

老化性能保持率

≥

70%

，达到国际水平

电动工具及户外

电动设备外壳等

Pe－

maron260G6H

IYL22

Pe－

maron260G3H

IYL28

耐高温耐候染

色尼龙的制备

技术

巴斯夫

Ultra－

midB3ZG3

拉伸强度：

110MPa;

断裂伸长率：

4.5%

；

冲击强度：

14KJ/

㎡

拉伸强度：

110MPa;

断裂伸长率：

4.0%

；

冲击强度：

15KJ/

㎡

高温颜色稳定，无荧

光，具有更高的耐

UV

紫外光和耐候

性，耐

1000

小时

UV

老化性能保持率

≥

70%

，达到国际水平

电动工具及户外

电动设备外壳等

Pe－

maron260G6H

I91BK

耐高温耐候染

色尼龙的制备

技术

巴斯夫

Ultra－

midB3ZG6BK

30564

拉伸强度：

155MPa;

断裂伸长率：

3.8%

；

冲击强度：

19KJ/

㎡

拉伸强度：

150MPa;

断裂伸长率：

3.2%

；

冲击强度：

15KJ/

㎡

-

电动工具及户外

电器外壳等

Pe－

maron260G3UI

BK93

高性能尼龙复

合材料制备技

术

巴斯夫

Ultra－

midB3ZG3BK

30564

拉伸强度：

105MPa;

断裂伸长率：

4.2%

；

冲击强度：

22KJ/

㎡

拉伸强度：

100MPa;

断裂伸长率：

3.2%

；

冲击强度：

12KJ/

㎡

-

电动工具及户外

电器外壳等

Pe－

maron660G33

LBK91

高性能尼龙复

合材料制备技

术

杜邦

ZY－

TEL70G33LB

K031

拉伸强度：

190MPa;

断裂伸长率：

3.3%

；

冲击强度：

12KJ/

㎡

拉伸强度：

200MPa;

断裂伸长率：

3.0%

；

冲击强度：

13KJ/

㎡

-

电动工具及户外

电器外壳等

Pe－

maron260G60

19

高性能尼龙复

合材料制备技

术

朗盛

DurethanBG3

0X000000

拉伸强度：

150MPa;

断裂伸长率：

3.5%

；

冲击强度：

12KJ/

㎡

拉伸强度：

125MPa;

断裂伸长率：

4.0%

；

冲击强度：

10KJ/

㎡

尺寸稳定性高

车用连接器壳

体、保险丝盖

&

壳

体等

Autron504RE3

2

阻燃

PC/ABS

合金制备技术

沙特基础工

业公司

C2950

拉伸强度：

59MPa;

断裂伸长率：

50.00%

；

冲击强度：

53KJ/

㎡

拉伸强度：

55MPa;

断裂伸长率：

50.00%

；

冲击强度：

50KJ/

㎡

阻燃等级

V0

，无卤

电动工具及电池

盒外壳等

Autron504BK9

3

Autron504GY7

9

Autron504YL2

1

Autron600HI－

BK92

高性能

PC/

PBT

合金制备

技术

沙特基础工

业

5220U

拉伸强度：

55MPa;

断裂伸长率：

135.00%

；

冲击强度：

54KJ/

㎡

拉伸强度：

53MPa;

断裂伸长率：

120.00%

；

冲击强度：

55KJ/

㎡

低温冲击，耐化学性

好

电动工具外壳等

Autron600HIY

L21

Autron600HIR

E34

Autron90004

阻燃

PC/ABS

合金制备技术

英力士

Clear－

blend165

透光率：

89-

91%

透光率：

89-

91%

耐化学性，材料透明

度高，材料跌落测试

好

水机水箱等

Ven－

tron506BK92

高性能聚丙烯

复合材料制备

技术

韩华道达尔

FB51

阻燃等级：

V2

；

熔指：

14g/

10min

阻燃等级：

V2

；

熔指：

8g/10min

达到食品级标准，阻

燃

园林工具、家用

电器等

Pe－

maron660G30

2/303

高性能尼龙复

合材料制备技

术

朗盛

DurethanAKV

15

拉伸强度：

142MPa;

弯曲强度：

210MPa

；

冲击强度：

9.5KJ/

㎡

拉伸强度：

125MPa;

弯曲强度：

200MPa

；

冲击强度：小于

10.00KJ/

㎡

-

吸尘器联接转轴

等

PBT5030/

Autron860G69

1

高性能

PC/

PBT

合金制备

技术

巴斯夫

Ultra－

durB4300G6L

TBK15092

拉伸强度：

136MPa;

断裂伸长率：

2.8%

；

冲击强度：

10.8KJ/

㎡

拉伸强度：

140MPa;

断裂伸长率：

2.5%

；

冲击强度：

9.6KJ/

㎡

-

车灯支架等

Ven－

tron520T402

高性能聚丙烯

复合材料制备

技术

普利万

PP6120B16-2

拉伸强度：

22MPa;

冲击强度：

160J/m

拉伸强度：

24MPa;

冲击强度：

150J/m

-

车用连接器插片

等

Autron860G3H

R

耐水解

PBT

制

备技术

杜邦

HR5315HFS－

BK591

拉伸强度：

94MPa;

断裂伸长率：

4.0%

；

冲击强度：

10.00KJ/

㎡

拉伸强度：

95MPa;

断裂伸长率：

3.3%

；

冲击强度：

11.00KJ/

㎡

在高温高湿条件，机

械性能的保持率较

好

高压连接器等

Autron860G6H

R

耐水解

PBT

制

备技术

朗盛

B3233HR000

000

拉伸强度：

135MPa;

断裂伸长率：

3.1%

；

冲击强度：

11.2KJ/

㎡

拉伸强度：

125MPa;

断裂伸长率：

2.9%

；

冲击强度：

10.00KJ/

㎡

在高温高湿条件，机

械性能的保持率较

好

车用电子连接器

等（客户验证阶

段）

b、产品主要应用于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细分市场

公司技术研发成果在产品应用领域方面体现为主要应用于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细分

市场；公司不单纯追求产品产量的规模和产品种类的数量、不以广泛覆盖产品种类为目标，而

是专注于寻求下游市场中最具价值的特定细分市场， 并在该细分领域内深入了解客户需求，

持续投入资源进行研发，形成在细分领域内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产品。

（a）专注于部分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细分市场

以汽车零部件领域的相关产品为例， 目前单台汽车的塑料使用量大约在100-200KG左

右，而公司生产及正在研发的产品仅应用于极少部分，该等产品通常是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

附加值的材料；如：供应给安波福的接插件材料、色母粒材料，于2020年初开始小批量供应给

全球最大的安全气囊生产商奥托立夫（直接客户为其上游加工厂商）的安全气囊爆炸盒材料

等，该等材料在单台汽车上的使用量均较少，但对于材料的性能和品质均有较高的要求。

该等材料虽然在整车或单个部件上的使用量较少，但是对于整车或部件产品的性能和安

全性具有非常高的重要性， 充分体现了公司产品在特定细分领域内已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

形成了较强的技术优势。

（b）专注于部分客户的高端产品市场

在目标客户的需求中，公司努力以其特定高端产品为主要目标，高端产品一般对于原材

料的品质、性能及其稳定性等各方面有更高的要求，相应也能提供更高的价格。以下游电动工

具行业为例，公司产品的目标应用领域定位主要为专业级的电动工具的相关部件材料，公司

第一大客户史丹利百得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动工具生产商，公司的产品主要应用于其高端的专

业级电动旗舰品牌得伟（DeWALT）的相关产品，而较少涉及其旗下的其他品牌产品。

进入客户高端产品的供应链相对于普通产品来说难度更大、技术要求更高、认证更为严

格，但是同时意味着竞争对手更少、与客户的合作更为稳定、利润空间更大，也体现了公司产

品已达到较高的技术水平。

⑤ 发行人的研发费用

公司长期以来专注于部分较高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的细分领域，在特定的细分领域内

形成了较强的技术优势。目前公司已获得发明专利14项，另有20项发明专利申请已获受理，在

高性能改性尼龙、高性能改性聚酯和工程化聚烯烃产品领域形成了12项核心技术，并有无卤

阻燃尼龙材料、以塑代钢高玻纤含量增强尼龙材料等10项在研项目。

从研发费用来看，一方面由于公司长期以来专注于特定的细分领域，研发更有针对性，另

一方面，公司主要客户较为稳定，研发主要是满足下游客户的产品需求，研发项目比较有针对

性，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相对较低，但研发效率较高。

公司名称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金发科技

4.10% 4.00% 4.01%

普利特

4.79% 5.01% 6.19%

国恩股份

3.21% 3.26% 2.92%

道恩股份

4.11% 3.62% 2.96%

沃特股份

4.84% 4.69% 3.97%

南京聚隆

4.09% 3.87% 3.67%

平均

4.19% 4.07% 3.95%

本公司

2.82% 3.91% 2.78%

公司研发费用占比情况主要是由公司的经营特点决定的，公司在现阶段利用有限的资源

实现了良好的研发效果。公司对于研发的重视程度及技术研发工作在公司整体业务经营中的

重要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公司的人员构成情况反映出来。截至2020年末，公司技术研

发人员40人，占比23.53%；公司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50人，占比29.41%；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的平均水平。

公司名称 技术研发人员占比 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比

金发科技

13.96% 21.96%

普利特

15.87% 24.60%

国恩股份

16.95% 13.66%

道恩股份

20.07% 27.35%

沃特股份

23.83% 13.37%

南京聚隆

19.07% 20.29%

平均

18.29% 20.21%

发行人

23.53% 29.41%

从上表可以看出，不论是技术研发人员占比还是高学历人员占比，发行人均高于同行业

可比公司平均水平，确保了公司研发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报告期各期，公司研发的核心技术产

品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98.64%、98.93%和99.16%，公司的主要技术均较好地转化为

实际生产经营。

⑥ 发行人与可比公司的财务指标比较

2018-2020年度，发行人与前述可比公司的销售净利率、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对比情况

如下：

A、销售净利率

单位：%

公司名称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金发科技

13.15 4.32 2.47

普利特

8.95 4.56 1.93

国恩股份

10.34 7.93 8.43

道恩股份

19.65 6.50 9.13

沃特股份

6.23 5.69 4.34

南京聚隆

5.38 3.06 2.21

平均值

10.62 5.34 4.75

发行人

24.37 20.23 11.46

注：数据来源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

B、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单位：%

公司名称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金发科技

36.21 12.12 6.19

普利特

15.60 7.05 3.18

国恩股份

26.74 18.01 17.63

道恩股份

56.42 16.39 13.75

沃特股份

7.99 7.55 5.48

南京聚隆

8.75 4.24 3.62

平均值

25.29 10.89 8.31

发行人

47.75 43.76 39.64

注：数据来源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

由此可见，发行人销售净利率、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具

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估值潜力。

公司主要从事改性塑料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长期以来专注于部分具有较高技术含

量和产品附加值的细分领域，在该等细分领域内深入研究市场发展变化和客户需求，持续投

入资源进行创新与研发，在多个细分领域内已经形成了较强的竞争优势；并以此为基础不断

拓展产品类别。经过多年的努力，公司已发展成为国内改性塑料行业中具有独特竞争优势及

较强品牌影响力的企业。

C、发行人与可比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比较

2018-2020年度，发行人与前述可比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对比情况如下：

a、营业收入

单位：万元、万元/股

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 每股营业收入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金发科技

3,506,117.09 2,928,592.38 2,531,662.06 13.62 11.38 9.32

普利特

444,754.21 359,996.66 366,552.41 5.26 6.82 9.02

国恩股份

718,129.50 506,935.37 372,426.55 26.47 18.69 13.73

道恩股份

442,233.02 273,544.08 136,253.32 10.84 6.72 5.41

沃特股份

115,281.57 90,015.83 80,816.77 8.65 7.57 6.87

南京聚隆

113,867.09 95,324.89 101,819.33 17.79 14.89 15.91

平均值

890,063.75 709,068.20 598,255.07 13.77 11.01 10.04

发行人

45,499.64 38,151.74 38,614.41 10.41 8.83 9.09

注：数据来源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

b、净利润

单位：万元、万元/股

公司名称

净利润 每股净利润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金发科技

460,948.50 126,424.39 62,498.51 1.78 0.47 0.23

普利特

39,810.56 16,404.60 7,083.45 0.47 0.31 0.18

国恩股份

74,234.14 40,199.24 31,412.50 2.69 1.46 1.16

道恩股份

86,915.08 17,770.28 12,442.98 2.11 0.41 0.49

沃特股份

7,181.98 5,122.50 3,504.77 0.53 0.44 0.30

南京聚隆

6,124.40 2,920.16 2,245.68 0.97 0.46 0.38

平均值

112,535.78 34,806.86 19,864.65 1.43 0.59 0.46

发行人

11,086.24 7,719.45 4,424.72 2.54 1.79 1.04

注：数据来源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

公司定位于世界级工业客户的定制化的新材料解决方案提供商，专注于部分特定细分领

域，但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公司资本实力、业务规模较小。公司2018�年、2019�年和2020年

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38,614.41万元、38,151.74万元和45,499.64万元， 低于可比公司均值； 公司

2018�年、2019�年和2020年分别实现每股营业收入9.09元、8.83元和10.41元， 低于可比公司均

值，但报告期内高于普利特和沃特股份，2018年和2019年高于道恩股份，2020年与道恩股份基

本持平。2018�年、2019� 年和2020年分别实现净利润4,424.72万元、7,719.45万元和11,086.24万

元，低于可比公司均值，但高于南京聚隆和沃特股份的净利润水平；公司2018� 年、2019� 年和

2020年分别实现每股净利润1.04、1.79元和2.54元， 高于可比公司均值。 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

比，发行人的业务规模较小，但发行人定位于服务世界级的工业客户，技术具有创新性，产品

附加值高，盈利能力较强。由此可见，发行人每股净利润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具有

较强的盈利能力和估值潜力。

⑦ 新冠疫情对行业有一定影响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熔喷料产品需求大幅增加，以聚丙烯为原材料的熔喷料在一段

期间内价格大幅上涨，上述同行业可比公司在此期间均在不同程度上开展了熔喷料的生产经

营，对上述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发行人未大规模开展熔喷料的生产经营。

若根据2019年的净利润测算，发行人与上述公司的市盈率比较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1

年

5

月

17

日

前

20

个交易日均

价（元

/

股）

2019

年扣非前

EPS

（元

/

股）

2019

年扣非后

EPS

（元

/

股）

2019

年扣非前

市盈率

2019

年扣非后

市盈率

600143

金发科技

21.58 0.4836 0.3960 44.62 54.49

002324

普利特

17.51 0.1951 0.1629 89.75 107.49

002768

国恩股份

26.52 1.4600 1.4434 18.16 18.37

002838

道恩股份

19.03 0.4073 0.3748 46.72 50.77

002886

沃特股份

13.181 0.2089 0.0813 63.09 162.12

300644

南京聚隆

33.28 0.4574 0.2981 72.76 111.64

算术平均值

55.85 84.15

301003

江苏博云

55.88 1.3248 1.3173 42.18 42.42

数据来源：Wind，数据截至2021年5月17日。

注：

1、因沃特股份的分红除权日为2021年5月13日，其价格为2021年5月17日收盘价；

2、可比公司前20个交易日（含当日）均价和对应市盈率为2021年5月17日数据；

3、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4、2019年扣非前/后EPS=2019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T-3日总股本；

5、江苏博云2019年市盈率按照发行价55.88元，发行后总股本5,826.6667万股及2019年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计算。

如上表所示，若根据2019年净利润测算，发行人扣非前、后市盈率均低于可比上市公司的

平均市盈率。

综上所述， 发行人与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存在差异主要系各公司的主要业务类别、客

户群体、行业地位、盈利能力、定价能力、技术水平等方面因素影响所致，发行人报告期内的销

售净利率、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盈利指标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和

估值潜力。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股票种类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A股），每股面值1.00元。

（二）发行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数量1,456.6667万股，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发行后流通股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为25.00%。网上发行股票数量1,456.6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99.9989%，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500股的余股167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三）发行价格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

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55.88元/股。

（四）募集资金

若本次发行成功，按本次发行价格55.88元/股、发行新股1,456.6667万股计算的预计募集

资金总额为81,398.54万元，扣除发行费用约9,314.34万元（不含税）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为

72,084.19万元，超出募投项目计划所需资金额部分将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用途。

（五）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T-2

日

2021

年

5

月

18

日

（周二）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提示公告》、《招股说明书》等相关文件网上披露

T-1

日

2021

年

5

月

19

日

（周三）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T

日

2021

年

5

月

20

日

（周四）

网上发行申购日（

9:15-11:30

，

13:00-15:00

）

网上申购配号

T+1

日

2021

年

5

月

21

日

（周五）

刊登《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T+2

日

2021

年

5

月

24

日

（周一）

刊登《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中签投资者缴纳认购资金

T+3

日

2021

年

5

月

25

日

（周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认购资金到账情况确定包销金额

T+4

日

2021

年

5

月

26

日

（周三）

刊登《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注：（1）T日为发行申购日；

（2）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

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六）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期安排。

（七）拟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网上发行

（一）网上申购时间

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T日）9:15-11:30、13:00-15:00。网上投资者应

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如遇重大突发事件或不可

抗力因素影响本次发行，则按申购当日通知办理。

（二）申购价格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55.88元/股。网上申购投资者须按照本次发行价格进行申购。

（三）申购简称和代码

申购简称为“江苏博云” ，申购代码为“301003” 。

（四）网上投资者申购资格

2021年5月20日（T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并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

且在2021年5月18日（T-2日）前20个交易日（含T-2日）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均可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申购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其中自然

人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2020年修订）》等规定已开

通创业板交易权限（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申购前确认是否具备创业板新股申购条件。

（五）网上发行方式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上发行数量为1,456.6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99.9989%， 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500股的余股167股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

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指定时间内（2021年5月20日（T日）9:15-11:30、13:00-15:00）将

1,456.65万股“江苏博云” 股票输入其在深交所的专用证券账户，作为该股票唯一“卖方” 。

（六）申购规则

1.投资者按照其持有的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确定其网上可申

购额度，持有市值1万元以上（含1万元）方可参与新股申购。每5,000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

位，不足5,000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每一个申购单位为500股，申购数量应当为500股或其

整数倍，但最高申购量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发行数量的千分之一，即不得超过14,500股，同时不

得超过其按市值计算的网上可申购额度上限。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2021年5月18日（T-2日）前20个交易日（含T-2日）的日均持有

市值计算，可同时用于2021年5月20日（T日）申购多只新股。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

足20个交易日的，按20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投资者持有的市值应符合《网上发行实施

细则》的相关规定。

2.网上投资者申购日2021年5月20日（T日）申购无需缴纳申购款，2021年5月24日（T+2

日）根据中签结果缴纳认购款。投资者申购量超过其持有市值对应的网上可申购额度部分为

无效申购；对于申购量超过网上申购上限14,500股的新股申购，深交所交易系统将视为无效予

以自动撤销，不予确认；对于申购量超过按市值计算的网上可申购额度，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将对超过部分作无效处理。

3.新股申购委托一经深交所交易系统确认，不得撤销。投资者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只能使

用一个证券账户。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只新股申购的，以及投资者使用同

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同一只新股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

为无效申购。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多个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确认多个证券账户

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号码”均相同。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T-2日日终为准。

融资融券客户信用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到该投者持有的市值中，证券公司转融通担

保证券明细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到该证券公司持有的市值中。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

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 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

件号码” 相同的，按证券账户单独计算市值并参与申购。不合格、休眠、注销证券账户不计算市

值。非限售A股股份发生司法冻结、质押，以及存在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交易限

制的，不影响证券账户内持有市值的计算。

4.投资者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申购程序

1.办理开户登记

参加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须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证券账户卡并开通创业板交

易权限。

2.计算市值和可申购额度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2021年5月18日（T-2日）前20个交易日（含T-2日）的日均持有

市值计算，可同时用于2021年5月20日（T日）申购多只新股。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

足20个交易日的，按20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投资者持有的市值应符合《网上发行实施

细则》的相关规定。

3.申购手续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深交所上市股票的方式相同，网上投资者根据其持有的市值

数据在申购时间内（2021年5月20日（T日）9:15-11:30、13:00-15:00）通过深交所联网的各证

券公司进行申购委托。

（1）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填写好申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资

金账户卡到申购者开户的与深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手续。柜台经办人员核查

投资者交付的各项证件，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

式时，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要求办理委托手续。投资者的申购委托一经申报，不得撤单。参与

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证券公司不得接受投资者全权委托代其进行新股申

购。

（2）投资者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八）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

网上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为：

1.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本次网上发行数量，则不需进行摇号抽签，所有配号都

是中签号码，投资者按其有效申购量认购股票；

2.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大于本次网上发行数量，则由按照每500股确定为一个申购配号，

顺序排号，通过摇号抽签确定有效申购中签号码，每一中签申报号认购500股。

中签率＝（网上发行数量/网上有效申购总量）×100%

（九）配号与抽签

若网上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上发行数量，则采取摇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的方式进行

配售。

1.申购配号确认

2021年5月20日（T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投资者新股申购情况确认有效申购总

量，按每500股配一个申购号，对所有有效申购按时间顺序连续配号，配号不间断，直到最后一

笔申购，并将配号结果传到各证券交易网点。

2021年5月21日（T+1日），向投资者公布配号结果。申购者应到原委托申购的交易网点处

确认申购配号。

2.公布中签率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5月21日（T+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刊登的《江苏博云塑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中公布网上发行中签率。

3.摇号抽签、公布中签结果

2021年5月21日（T+1日）上午在公证部门的监督下，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主

持摇号抽签，确认摇号中签结果，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于当日通过卫星网络将抽签结果传给

各证券交易网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5月24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披露《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公布中签结果。

4.确认认购股数

申购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股数，每一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

（十）中签投资者缴款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21年5月24日（T+2日）公告的《网上摇号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中签的投

资者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5月24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

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十一）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情形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超过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含70%），但未达到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时，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可能承担的最大包销责任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30%。

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等具体情况请见2021

年5月26日（T+4日）公告的《江苏博云塑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十二）中止发行

1.中止发行的情况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1）网上投资者申购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3）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4）根据《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和《实施细则》第五条，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发现证券

发行承销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可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

关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

排等事宜。涉及投资者资金缴付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的相关规定及业务流程协助发行人将投资者的缴付资金加算利息返还投资者。

中止发行后，在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决定的有效期内，且满足会后事项监管要求的前提

下，经向深交所备案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发行。

2.中止发行的措施

2021年5月25日（T+3日）16:00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统计网上认购结果，确

定是否中止发行。如中止发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尽快公告中止发行安排。

中止发行时，网上投资者中签股份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下。

（十三）余股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超过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含70%），但未达到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时，缴款不足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发生余股包销情况时，2021年5月26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

与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

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发行费用

本次网上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和印花税等费用。

五、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 江苏博云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江苏省张家港市锦丰镇星火村

法定代表人： 吕锋

联系电话：

0512-58668898-8059

联系人： 邓永清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589

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

16/22/23

楼

法定代表人： 邵亚良

联系电话：

021-20639435

、

021-20639436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博云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9日


